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補充公告–有關澳門重續租賃的須予披露交易 

 
茲提述本公司日期為 2026 年 1 月 9 日之公告，內容有關澳門重續租賃（「該公告」）。除另有

界定外，本公告所用詞彙與該公告所界定者具有相同涵義。 
 
本公司謹此補充未能遵守上市規則的原因及相關補救措施。 
 
未能遵守上市規則的原因 
 
租客與業主於 2025 年 10 月 20 日簽訂澳門租賃協議。由於業主在通知及交付已簽署之澳門租

賃合同副本方面出現不可預見之延誤，租客直至 2025 年 12 月 22 日方接獲已簽署之澳門租賃

合同副本，其後租客須額外時間與業主代表溝通，以釐清澳門租賃協議之實際簽署日期，此

過程亦因香港及澳門的聖誕及新年假期而有所延長。因此，本公司未能及時遵守上市規則第

14 章所訂之適用申報及公告規定。公告延遲發布純屬無意且非故意的疏忽。本公司已安排於

2026 年 1 月 9 日盡快發布該公告。 
 
補救措施 
 
董事會對未能遵守上市規則第 14.34 條深表遺憾，此乃無心之失且屬疏忽所致。為避免上述

事件重演，並確保本公司日後能全面遵守上市規則第 14 章之規定，本公司已實施下列補救措

施： 
 
1. 須事先確認協議簽署日期 
 

本集團應在可行範圍內，事先與交易對手方（例如業主）就相關協議的擬議簽署日期達成

共識，並安排與交易對手方同步交換該協議的簽署頁。本集團簽署頁應註明雙方共同商定

的相關協議簽署日期。倘協議日期須於稍後方能確認，則各方簽署頁僅得於共同商定相關

協議簽署日期後方可交換並註明日期。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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2. 簽署安排之實施 

 
就本集團所有未來須遵守上市規則第 13 章、第 14 章及第 14A 章規定之交易而言，本公

司交易或項目團隊須正式向交易對手方說明上文第 1 段所載之簽署安排，並確保該等簽署

安排已妥善執行。本公司交易或項目團隊須事先取得公司秘書或董事批准，方可向交易對

手方提供本集團簽署頁。公司秘書及董事會須隨時獲悉相關交易的最新進展。 
 

董事會相信，實施上述補救措施將加強本集團在簽署協議以進行建議交易方面的內部監控，

確保及時申報建議交易，從而有助防止未來再次發生類似違規事件。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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